江苏省栟茶高级中学风范楼大钟维修项目询价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江苏省栟茶高级中学风范楼大钟维修项目

2.预算金额（人民币）：30000.00元。

3.项目内容与需求：

我校风范楼西立面大钟因设备老旧，出现大钟运行不准、照明等故障。现需进行系统性维修与升级，具体包括：

将大钟控制设备升级为集成化1U控制箱，具备北斗/GPS/5G自动校时及远程调试功能。对大钟机芯进行现场改造、大修保养，并更换为新型85永磁专用电机。

对大钟钟针（一套钟针包含时针和分针）更换，优质合金钢材质刻度冷压线切割加工，氟碳烤漆处理，抗腐蚀经久耐用。

钟盘面后面带照明，光源为LED,发光效果明亮。

对大钟盘面进行更换，大钟盘面是实心耐力透视板，板材原色为乳白色。确保新控制系统、智能照明系统、报时系统完全兼容，保障大钟长期稳定运行。

项目需在合同签订后7个日历日内完工并交付使用。

二、询价文件获取及报价时间、地点

询价文件获取：本公告即为询价文件，供应商可自行下载或打印。

现场勘查：建议潜在供应商于报价前进行现场勘查，以准确了解具体工作要求。勘查联系人：沈老师、薛老师，联系电话：15370926408、13962725800。

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6月2日上午9:00。

报价文件递交地点：江苏省栟茶高级中学知行楼二楼会议室。

三、报价文件要求

报价文件应密封包装，并在封口处加盖公章。文件内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报价单（加盖公章，格式自拟，需明确列出材料费、安装人工费、税费等总报价，并注明工期和保修期）。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类似项目业绩证明（如有可提供合同复印件等）。

详细的施工方案（包括使用材料的规格型号、施工流程、安全保障措施等）。
四、评审方法

我校将成立询价小组，在满足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的前提下，以最低评标价法确定成交供应商。原则上，价格最低者为成交候选人。若出现相同最低价，将由询价小组综合考量公司实力、施工方案等因素择优确定。

五、开标时间、地点

2026年6月2日上午9:00在学校知行楼二楼会议室。
六、联系方式

采购人：江苏省栟茶高级中学

地址：南通市如东县栟茶镇卫海北路63号

联系人：沈老师、薛老师，联系电话：15370926408、13962725800

七、其他说明

成交供应商须在合同签订后7个日历日内完成全部维修工作。

签订合同后，成交供应商不得将合同标的进行转包。未经采购人同意，成交供应商也不得采用分包形式履行合同，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转包或分包造成采购人损失的，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维修质量需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并承诺大钟整体质保三年。

合同款项的支付方式及进度安排：

（1）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80%；

（2）验收合格满一年且无质量问题，支付至合同价款的95%；

（3）验收合格满三年且无质量问题，支付剩余5%。

采购人应在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成交供应商账户。

逾期送达或未密封的报价文件将视为无效报价。我校不对未成交的供应商作任何解释，报价文件恕不退还。

八、验收标准

为确保大钟维修质量，特制定以下验收标准：

1. 走时精度验收标准

   （1）大钟走时精度误差不超过±1秒/天；

   （2）自动校时功能正常，北斗/GPS/5G信号接收稳定；

   （3）时针、分针运转同步，无卡顿、跳动现象。

2. 照明系统验收标准

   （1）LED照明亮度均匀，无明显暗区或亮斑；

   （2）照明系统开关时间可调，自动控制功能正常；

   （3）照明效果在夜间可视距离不小于200米。

3. 机械性能验收标准

   （1）钟针运转平稳，无异常噪音；

   （2）机芯运转正常，温升符合设备技术要求；

   （3）钟盘面安装牢固，表面平整无变形。

4. 外观质量验收标准

   （1）钟针表面氟碳烤漆涂层均匀，无气泡、裂纹、脱落等缺陷；

   （2）钟盘面乳白色均匀，无色差、划痕、污渍；

   （3）整体外观整洁美观，符合采购人要求。

5. 功能验收标准

   （1）报时系统功能正常，报时时间准确，音量适中；

   （2）远程调试功能正常，可通过网络进行参数设置和故障诊断；

   （3）控制系统、照明系统、报时系统兼容性良好，运行稳定。

6. 验收程序

   （1）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完工后3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交验收申请；

   （2）采购人在收到验收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

   （3）验收合格后，双方签署验收报告；

   （4）验收不合格的，成交供应商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重新申请验收。

7. 验收不合格的处理

首次验收不合格，成交供应商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

整改后仍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成交供应商应退还已支付款项，并赔偿采购人损失；

因验收不合格导致工期延误的，成交供应商应承担违约责任。

九、履约保证金

成交供应商须在合同签订后交纳项目成交价的5%作为本合同的履约保证金。合同履行结束后，采购方应及时退还交纳的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退还方式：转账

履约保证金退还时间：三年质保与运维期满后一个月内

履约保证金退还条件：成交供应商全部履约合同义务，经采购方验收合格无质量、进度等问题的，采购方在验收合格后一次性退还履约保证金。采购方若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按照逾期部分的每日0.05%支付违约金。

发生以下情况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或部分退还：

签订合同后，成交供应商不履行合同义务的，采购方有权全额扣除履约保证金，全额不予退还，同时采购方亦有权终止合同，成交供应商还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赔偿责任。

成交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发生违约行为，给采购方造成损失的，采购人有权在成交供应商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中予以扣款，以弥补采购方经济损失，不足的部分成交供应商另外补齐。

十、安全责任与售后服务

1. 安全责任：施工期间的安全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供应商应制定完善的安全保障措施，确保施工人员和校园安全。

2. 售后服务要求：

质保期内，供应商应在接到故障报修后24小时内响应，48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

一般故障应在到达现场后24小时内解决，重大故障应在72小时内解决；

质保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产生的维修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提供终身技术支持服务，质保期外维修只收取成本费用。

特此公告。

发布人：江苏省栟茶高级中学

发布时间：2026年5月25日

